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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度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 

（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及文化景觀組） 

第 1次審議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7月 7日（五）下午 2時 00分 

地點：本府文化觀光處第 2會議室  

主持人：陳璧君處長代                            紀錄：陳鳳嬌 

出席者：（如簽到表） 

會議議程：（如審議議程表） 

一、 業務單位說明： 

本次會議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7條第 2項及第 18條第 2項、第 24

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13、19條、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

「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旁聽要點」暨「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設置要點」等規

定辦理。 

二、 討論與審議案件： 

 案由 1：本縣歷史建築西螺戲院廢止登錄歷史建築審議案。 

 案由 2：本縣歷史建築口湖國中折版校舍建築群廢止登錄歷史建築審議

案。 

 案由 3：本縣歴史建築北港糖廠之製糖工廠(含附屬設施:煙囪及糖業鐵道)

登錄範圍變更審議案。 

 案由 4：舊重興派出所辦公廳舍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指定登錄審議

案。 

 案由 5：本縣歷史建築斗南車站修復再利用計畫修正審議案。 

  案由 6：本縣歷史建築虎尾登記所、臺南地方法院虎尾出張所宿舍擴大登

錄範圍審議案。 

 案由 7 

1.本縣「西螺廖添德宅-前排六棟街屋及後棟洋樓」、「斗南分局經管舊

警備隊辦公室及餐廳」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列冊追蹤審查會議報告

案。 

2.本縣「林內倉庫」、「林內鄉坪頂村清水溪 1號工友眷舍」及「北港溪

倒虹吸式暗渠」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列冊追蹤審查會議報告案。 

3.本縣「斗南鎮明昌段 239、239-1 地號上建築物」、「國有建物崙背 3

號倉庫」、「東勢鄉公所經管學校教職員(眷屬)宿舍等 4建物」、「四湖

國中教學行政大樓、專科教室右側」、「濁水發電廠舊廠長宿舍」、「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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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興派出所辦公廳舍」及「林內倉庫」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列冊追蹤

審查會議報告案。 

 

三、 各審議案件說明： 

案由 1：「本縣歷史建築西螺戲院廢止登錄歷史建築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5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9位，已達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0位，不

同意委員 9位。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不同意廢止。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 

依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 7條，歷史建築之廢止，

應符合下列基準之一：一、經指定為古蹟者；二、建造物因毀損致失去

原有風貌、主構件滅失者；三、其他喪失歷史建築、紀念建築價值之原

因者。由西螺戲院的現況觀之，其雖損壞狀況較登錄時嚴重，但並未失

去原有風貌，主構件亦未滅失，更無其他喪失歷史價值、紀念建築之原

因。故而建議不予廢止。惟為保障所有權人權益，建議能更積極的進行

後續的修復或透過一些機制協助改善。 

 委員 B: 

i. 現況 RC梁及樓板之混泥土剝落、鋼筋鏽蝕、植物根系附生之植生

破壞、牆體裂縫、屋面毀損、屋架斜撐迭失、座椅迭失。 

ii. 110年 10月 22日公告內容補正「...空間格局完整，...，二樓木

作看臺構造具獨特性...放映室空間..」，前述之損壞未達「建造物

因毀損失去原有風貌，主構件滅失者」之廢止條件。 

 委員 C: 

i. 根據「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止審查及輔助辦法」第7條之基準，

即使 2、3點基準，也非盡失其價值。 

ii. 本案為已登錄歷建，所有人(管理人)的管維責任認知，應非為主管

機關全然之責。 

iii. 基於上述，應檢討其減損及修復狀況。且目前亦正執行修復設計規

劃中。 

iv. 建議應可思考本體的範圍。 

 委員 D: 

本案業於 109年完成修復再利用計畫，其文資保存價值尚存。 

 委員 E: 

提案廢止其法律要件應如何認定?之前文資審議判定的文資價值，

需要合乎文資法定的規範，才能給予否決其所擁有的文資價值。 

 委員 F: 

已經做了規劃研究的計畫，修復再利用有機會再生該建築為重要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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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地標，建議不通過廢止歷史建築登錄。 

 委員 G: 

i. 不符合廢止要件。 

ii. 不同意廢止。 

 委員 H: 

i. 程序尚有疑義，先不同意廢止登錄。 

ii. 本案尚有歷史價值。 

 委員 I: 

i. 目前廢止條件並不充足。 

ii. 所有權人之權益仍應觀照或可朝向升級為古蹟，以取得容積移轉之

可能性，或協調公部門、民間團體、企業價購之。 

iii. 期待朝向所有權人、公部門、在地民眾三贏局面。 

iv. 缺乏登錄廢止辦法第 7條之三項基準。 

 

(三)所有權人意見 

地主林篤﹑林暉哲、林威震﹑林暉勝、林泉享、麥培妹、江月鳳之委託人

林玲君發言︰ 

感謝張縣長、副縣長、陳處長，在最近我們不斷「積極」反應後，有比較

「積極」的處理。 

目前戲院放映器材、座椅被竊一空、屋頂嚴重破損，樹木竄牆，鋼筋裸露。

在被指定後的 20年，109年才花了 124萬元作調研，估價修繕經費 4500

萬元(現恐 6000萬元，也有困難矣!)只花 30萬作樹根斷牆及鋼筋緊急支

撐的工程，餘均無作為，直到上個月又招標、設計!(日後是否有足夠經費

修復﹖實存疑﹗) 

目前戲院已成危樓，如要修復，將反成「新建物」，且修復經費如此龐大，

以縣府「經費困難」之現狀，那就更有「排擠其他古蹟或歷史建築之預算」

的後果!我們不希望再有步西螺戲院後塵的 case!而在這裡，很佩服、感

謝賴志彰、王貞富、吳培輝三位教授，曾有這種「高膽遠膽」的見解﹗﹙2020

年 3月二林警察廳舍) 

各位委員都是學有專精，在這領域都佔有一席之地者，影響地方文史保存

甚鉅。這次的委員就有三位:林廷隆、賴志彰、蘇明修委員等，參與了當

時本戲院被指定為「歷史建築」之審議會，只是西螺戲院這樣歷經 22年，

都沒獲編列經費，沒本初衷開放為「歷史建物」，卻任其荒廢至今，「面目

全非」，亳無價值可利用!實為難過﹑痛心! 

而這情況，如這三位委員，甚或其他委員專家們，若曾關注戲院後續之發

展：就會促發縣府的腳步，因為專家學者的壓力，對政府單位而言，應是

很大的! 

只可惜 22年，我們無褔份得到專家學者的關心與倡議!以致現今慘況: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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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不作為，我們就只期待收回!張宇彤教授(東海)在其「106年第一學期

文化資產保存與再利用」開課之課程介紹中，強調﹕「古蹟或歷史建築，

不僅使我們得以與過經的歷史接續……故而如何將其保存並延續到未來，

逐成當代的我們責無旁貸的貴任，『保存』的工作是一項與時間對抗的工

作，其最終目的在將建築形貌留存並延續到未來……」而西螺戲院在 90

年 7月 27日審議，10月 31日公告，歷經 22年，沒有被好好保存，西螺

戲院被時間摧毀了! 

私人土地﹑建物被編定，卻亳無配套，在這民主時代，嚴重損害人民權益，

當初被編定的程序是否合法?也是今天要探討的主題︰ 

112年 3月 22日函請縣政府提供當時的公文、公告，縣府於 5月 18日始

提供「現存資料(含會議記錄、登錄公告﹑登錄時代資產法規)」，然會議

記錄中無簽到表，會議出席人員攔將出列席人員全列一起，無當時之「雲

林縣古蹟及歷史建築審查委員會設置之作業要點」，未能看出有表決權之

人數及有否達到法定人數?6月 20日(二)以 LINE請張科長提供 

張科長回覆:「找不到更多資料，那時連文資料都沒有。」如此涉及人民

重大資產之案件，相關文書均應是「永久保存」，怎輕言「找不到」?此問

題嚴重矣! 

在當次會議中，賴志彰教授還特別強調︰「關於此次會議之法定程序問題

應有申請表，相關該處申請歷史建物照片資料並至現埸察勘，產權、位置

須清楚，另委員須達法定人數比例、建物狀況等。」 

唯主席未回應，紀錄亦無! 

只於審查本案(第十四案)時，紀錄林廷隆教授之發言:「西螺戲院可再生

為雲林縣影音博物館，連接周邊環境。」而結論只︰「歷史性建物之判斷

標準，經各審查委員同意行之登錄。」 

表決票數及其合法性均未交代! 

而蘇明修教授雖是在另案中(斗六國產局雲林辦公廳舍)發言︰「關於此次

歷史建物，其登記保存區範圍地號、面積，其歷史建物須所有權人同意」! 

我們(地主林篤)，沒被徵詢﹔當時地主林敬為之母還去質問、抱怨時提議

之螺陽基金曾廖董事長!所以他不同意的! 

而當次公告﹕112年 6月 9日縣政府提供之九十年十月份「雲林縣政府公

報」，副本只抄送林國楨先生(僅地主之一，已過世，其份由妻、子繼承﹚，

餘皆未被列為告知對象! 

依縣府提供之當時「歷史建築登錄及輔助辦法」﹕第 5條「前項委員會……

得邀請歷史建築所有人……列席……」暨第 7條「直轄市、縣(巿﹚主管

機關於登錄歷史建築時，應予公告並通知歷史建築其『所定著土地』所有

人……」故顯見此案程序之未合法性! 

而在 90年第一次公告時，登錄之理由為︰「具歷史意義及藝術價值。 

西螺戲院約建於西元 1940年代，位於西螺早期最繁華之『東巿埸』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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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共活動中心點。 

建築空問格局完整左右對稱，樓梯分設於雙邊，一樓有舞台與觀眾席，二

樓為觀眾席幕構造夾層放映室空間，深具歷史意義，可列為「雲林縣影像

歷史博物館」再利用計畫。 

室內特徵 其建築空問格局左右對稱，樓梯分設於雙邊，一樓有舞台與觀

眾席，舞台左右側配置檜木夾層工作空問，中間檜木屋架結構完整。二樓

觀眾席木構造夾層放映室空問保存完整，深具歷史意義。 

使用情形 本戲院目前閒置中，待修復。 

現狀 現況保存完整，僅有屋頂會漏水有翻修過，欠缺維護牆面剝落、屋

頂石綿瓦破裂、部份牆縫有雜草生出。 

應置點維護之事 進行調查研究訂立修護與再利用計畫。本產權為私人所

有極有意願提供文化單位進行維護再利用計化。」 

唯此項有違事實! 

地主並非全部「極有意願提供!」 

而 110年 10月 22日第二次公告時，登錄理由(修正﹚︰「(一﹚深具意義

及藝術價值。﹙二)西螺戲院約建於日治昭和 3年﹙1928)，由西螺林廣合

家族所創立，初建時稱為「大舞臺」，後來也稱「西螺座」，戰後則改稱西

螺戲院，又因鄰近新戲院設立，因此也被稱「舊戲園」。位於西螺早期最

繁華之『東市埸』公共活動中心點。(三)建築空間格局完整，一樓有舞台

及觀眾席，二樓木作看臺構造具獨特性並有完整放映室空間，深具歷史意

義。」 

再於其「西螺戲院修正公告函」中之修正公告，所列登錄理由和第一次公

告內容完全一樣﹗ 

然事實上，戲院現況已全非，何有登錄理由(三﹚之事實﹖ 

而當次及第二次公告所列﹕「應重點維護之事，進行調查研究訂立修誰與

再利用計畫。本產權為私人所有，極有意願提供文化單位進行維護再利用

計畫。」 

亦顯非事實! 

而公告亦列: 

「現狀 現況保存完整，僅有屋頂會漏水有翻修過，欠缺維護牆面剝落、

屋頂石綿瓦破裂、部份牆縫有雜草生出。」 

此與現今︰屋瓦、門窗、舞台全無，樹木竄牆，鋼筋裸落，放映機、座椅

被竊一空之現況大不同! 

故公告內容如此不確實，未就事實作登錄及公告，明顯違反法定程序! 

而西螺在地的「螺陽基金會」，第一次審議會議時，何美慧女士有出席(但

不知是列席或為委員?)，6月 29日現埸會勘時，她亦前來「關切」﹗我

是很抱怨她在地又參與本案，何縣政府延宕 22年沒有作為，基金會卻何

沒為地方發聲?何無輿論撻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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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曾拜訪廖董事長，現今狀況，或基金會或地方人士，均已了解戲院之

現今慘況，也認同地主之主張︰解編、還地，由地主自主處理! 

上週(6月 26日下午)陳處長及張科長亦蒞西螺，聆聽地方人士之聲音，

至為感謝!大家都期盼戲院回歸地主，以作有效運用、繁榮地方! 

而縣政府亦有幾個構想，甚中有「協議價購」之方式。然欲提醒︰ 

目前即便承購國有財產，依「國有財產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訂定之「國

有財產計價方式」第 2點︰「國有財產估價之標準，應參考巿價查估……」

第 3點:「依本計價方式查估評定或計算之價格，得為讓售價格……」 

請縣政府勿「賤價購買」已被耽誤了 22年地主之權益! 

然實質疑縣政府如價購後，再花費約 6000萬元之整修經實之可能性! 

不要又是一個 22年! 

綜觀上述︰依西螺戲院目前之破損狀況，已成危樓!而重要放映器材、座

椅均被盜一空，已毫無歷史參考價值﹗ 

如要修復，恐約 6000萬元，對其他預算，有極大排擠作用，且即便修復，

已成一「新建物」，也無歷史意義! 

且 22年間，對地主毫無任何補償或配套措施，嚴重損害地主權益，應可

追究也!。 

再者:法定程序之欠缺、漏失及草率，將為目前縣政府難以彌補之大問題!

請給吾等一個交待! 

112年 3月間，台中之「黃來旺故居」古蹟，已因「不合法」、「程序潦草」，

被法院判決台中巿政府敗訴! 

此給我們地主很大之信心! 

期盼本次會議，會有一正面的處理結果!以免日後興訟，耗時傷神，非大

家所樂見者!112.7.7 

 

案由２：「本縣歷史建築口湖國中折版校舍建築群廢止登錄歷史建築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5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9位，已達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1位，不

同意委員 0位，其他委員 8位：不通過歷史建築登錄廢止，

更正以東棟教室、工藝教室為登錄範圍。已達是日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更正。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 

i. 折版建築見證了當時代的建築發展，有其時代意義，值得進行保存。

惟因建築本體損壞嚴重，有安全之虞，再加上口湖國中之折板校舍

是不是需全數納入保存，係可再行評估，建議不予廢止，惟可依其

破壞狀況保留一棟，留住其歷史脈絡之餘又能兼顧學童的需求與安

全性。故而建議進行結構安全評估，再依其損壞狀況擇現況較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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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保存。 

ii. 建議不通過歷史建築登錄廢止，更正以東棟教室、工藝教室為登錄

範圍。 

 委員Ｂ： 

i. 本案為「建築群」之廢止，北棟大樓確有安全疑慮，亦並非代表建

築群之廢止之正當性。 

ii. 目前北棟教室柱有損壞之疑慮、工藝教室亦有相對之安全疑慮，但

相對北棟教室安全，東棟教室建議保留。 

iii. 不通過歷史建築登錄廢止，請更正以東棟教室、工藝教室為登錄範

圍。 

 委員Ｃ： 

本案符合基準２、３點，同意廢止，其已無法修復的程度。 

 委員Ｄ： 

不通過歷史建築登錄廢止，更正以東棟教室、工藝教室為登錄範圍。 

 委員Ｅ： 

i. 廢止條件的法律要件並不完整，無廢止之必要。 

ii. 應以結構損害部份，未來以本體和定著範圍之變更排除損害部分。 

iii. 不通過歷史建築登錄廢止，更正以東棟教室、工藝教室為登錄範

圍。 

 委員Ｆ： 

i. 留住工藝教室（不同意廢止），保留東棟為歷史建築。北棟左側部

分可以拆除，以策安全。 

ii. 不同意廢止，工藝教室保留。 

 委員Ｇ： 

i. 同意結構破壞嚴重，有安全問題的部分，排除歷史建築本體範圍。 

ii. 不通過歷史建築登錄廢止，更正以東棟教室、工藝教室為登錄範

圍。 

 委員Ｈ： 

i. 北棟有安全疑慮，可以廢止。 

ii. 工藝教室，及東棟教室尚可使用建議保留。 

iii. 不通過歷史建築登錄廢止，請更正以東棟教室、工藝教室為登錄範

圍。 

 委員Ｉ： 

i. ＲＣ主構件雖有受損然仍存並未滅失。 

ii. 北棟ＲＣ柱受損嚴重，就使用安全考量宜妥加處理因應。 

iii. 依上，建議可適度調整保存本體標的範圍。 

iv. 未符合登錄廢止辦法第７條三項基準。調整保存本體範圍，包含以

東棟教室、工藝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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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３：「本縣歷史建築北港糖廠之製糖工廠（含附屬設施：煙囪及糖業鐵道）

登錄範圍變更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5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9位，已達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迴避委員 1位，同意委員 8位，不

同意委員 0位。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Ａ：同意歷史建築本體登錄範圍變更，惟蔗渣輸送亦惟其發展歷程

中因應使用需求所增訖的設備，建議仍將之納之。 

 委員Ｂ：同意北港糖廠之製糖工廠（含附屬設施等）登錄範圍等變更。 

 委員Ｃ：同意所提本體變更。 

 委員Ｄ：請台糖針對本變更明確建議擬定部分。 

 委員Ｅ：以本體變更為主，沒有定著範圍的變更，案名應更精準地以本

體為標的。 

 委員Ｆ：同意變更範圍。 

 委員Ｇ： 

i. 「拆除」改成「建議拆除」。 

ii. 其餘同意。 

 委員Ｈ：附屬物「建議可拆除」。 

案由４：「舊重興派出所辦公廳舍古蹟、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指定登錄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5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9位，已達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 

1. 指定縣定古蹟：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0位，不同意委員 9位。

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不同意指定為古蹟。 

2. 登錄歷史建築：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9位，不同意委員 0位。

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名稱：重興派出

所辦公廳舍，種類：衙署。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Ａ： 

i. 符合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

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同綜合評鑑縮說明。 

ii. 綜合評鑑縮說明：舊重興派出所的設立反映了該聚落重要性，並呈

現了派出所的在地化過程，其拱形山牆 Art Deco立面，洗石子技

術精緻，具保存價值。建議登錄為歷史建築。 

 委員Ｂ： 

i. 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立面泥作，洗石子具工藝價值。 

ii. 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立面泥作，洗石子具工藝價值。 

iii. 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反映地區警政發展之特色。 

iv. 綜合評鑑說明：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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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Ｃ： 

i. 未符合古蹟準則。 

ii. 符合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iii. 綜合評鑑說明：如何價值評估。 

 委員 D 

符合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具

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委員Ｅ： 

i. 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寄棟式層架與仿西洋裝飾同格。 

ii. 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寄棟式層架與仿西洋裝飾同格。 

iii. 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寄棟式層架與仿西洋裝飾同格。 

 委員Ｆ： 

i. 符合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 

ii. 綜合評鑑說明：具有保存價值。 

 委員Ｇ： 

i. 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洗石子＋新藝術古典風格。 

ii. 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地方派出所廳舍的典型。 

iii. 綜合評鑑說明：符合歷史建築路要件。 

 委員 H: 

i. 符合具地區性建造物類型之特色者。 

ii. 綜合評鑑說明:舊派出所，保存尚佳。 

 委員 I: 

i. 表現地域風貌或民間藝術特色者：裝修與泥作工藝頗有可觀。 

ii. 具建築史或技術史之價值者：呈現 1920~30年代之建築特色，主體

構造與材料保存尚佳。 

(三) 所有權人 

1. 雲林縣警察局:本局希望舊重興派出所登錄為歷史建物。 

2.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書面意見)：本署經管雲林縣林內鄉芎蕉

段 649 地號等 1 筆國有土地，若後續新增、擴大登錄範圍涉

本署經管國有土地，為符管用合一，請管理機關依國有非公

用文化資產認養維護要點及其相關法令辦理。 

 

案由 5：「本縣歷史建築斗南車站修復再利用計畫修正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5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9位，已達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8位，不

同意委員 1 位。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通過，總

預算及構材用料請再調整。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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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A: 

i. 章節架構建議以「章」、「節」行之。 

ii. 屋面板是否以 5~6分原木板進行修復，應立基於其原貌為何?而非

施工安全及隔熱。 

iii. 修復方式應以能呈現其文資價值高者為原則，而非當前的物價。 

iv. P51歷史建築為「登錄」非「指定」，請修正。 

v. P54何謂「量體風格」，建議用詞需精準。 

vi. P58「若從樣式以及地緣關係來看，斗南驛前一站就是嘉義驛，在

一些設計的手法……斗南車站舊站房反而與 1933年新建的嘉義驛

磚造站有更多共通之處」，樣式與地緣關係的相關性宜再論述清楚，

論述方式的邏輯有問題。 

vii. P58何謂「細部加強柱樑結構」? 

 委員 B: 

i. 「六、整體結構耐震能力評估」之內容建議考量如下: 

(1).P176,SDS非為 0.4，應為 0.7。 

(2).同上，TO
D、Sad、(SaD/Fu)m亦會變動。 

(3).同上，P179及 P180之評估結果應會變更。 

ii. 如評估結果安全有疑慮將如何因應? 

iii. Psercb之初評是否符合於歷史建築，於 Psercb之講習會應有說

明。 

iv. 請修正後通過。 

 委員 C:同意通過 

 委員 D: 

i. 總預算應調整。 

ii. 總預算，構材用料再調整。 

 委員 E: 

報告表有缺少部份請補充。 

 委員 F: 

i. 無障礙環境太簡略，不清楚如何處理。 

ii. 材料及預算編到太浮誇請修正。總預算再調整。 

 委員 G: 

i. 日後進行修復再利用工程時，務必遵循此計畫書。 

ii. 同意通過。 

 委員 H: 

i. 台鐵經費不多，要與資產開發處理討論財務承受度。 

ii. 原木板可以換。 

iii. 窗戶不一定要換回木窗。 

iv. 防水、隔熱材料再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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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考慮沒截油槽。 

vi. 考慮無障礙環境。 

vii. 營運涉及室內裝修及座椅安排。 

viii. 總預算及材料再修調整。 

 委員 I: 

i. 再利用類別建議仍可以原有用途A-2為主，其3/5面積可兼容D-1、

D-2、F-3、G-2、G-3類，若台鐵需求有所不足，再將局部空間調

整為其他類別。 

ii. 保存本體面積於 P214提出修正為 1000平方公尺，經圖面檢視其室

內面積約在 500m²左右，請明確計算出室內及外廊面積，以利保存

評估及預算管控。 

iii. P309-328再利用因應計畫之使用類別多寫成 A類或 B類，宜調修。 

iv. 修復內容與預算仍宜妥加修訂核實編列。 

v. 然應調修。 

 

案由 6：「本縣歷史建築虎尾登記所、臺南地方法院虎尾出張所宿舍擴大登錄範

圍審議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5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9位，已達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迴避委員 1位，同意委員 8位，不

同意委員 0位。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通過。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同意擴大登錄範圍。 

 委員 B:同意虎尾登記所、出張所擴大登錄。 

 委員 C:如所提意見。 

 委員 D:同意。 

 委員 E:同意所提。 

 委員 F:同意擴大範圍。 

 委員 G:同意擴大登錄範圍。 

 委員 H:整合後好使用及保存。 

 委員 I:於保存維護及景觀改善有整合擴大定著土地之必要。 

（三）所有權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書面意見)：本署經管雲林縣虎尾鎮

仁愛段 388、388-1、412-3、412-4地號等 4筆國有土地，若後續新增、

擴大登錄範圍涉本署經管國有土地，為符管用合一，請管理機關依國有

非公用文化資產認養維護要點及其相關法令辦理。 

 

案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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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縣「西螺廖添德宅-前排六棟街屋及後棟洋樓」、「斗南分局經管舊警

備隊辦公室及餐廳」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列冊追蹤審查會議報告

案。 

2、 本縣「林內倉庫」、「林內鄉坪頂村清水溪 1號工友眷舍」及「北港溪倒

虹吸式暗渠」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列冊追蹤審查會議報告案。 

3、 本縣「斗南鎮明昌段 239、239-1地號上建築物」、「國有建物崙背 3號

倉庫」、「東勢鄉公所經管學校教職員(眷屬)速樹等 4建物」、「四湖國中

教學行政大樓、專科教室右側」、「舊重興派出所辦公廳舍」、「林內倉庫」

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列冊追蹤審查會議報告案。 

（一）會議決議：本審議會委員總計 15位；本案出席委員共 9位，已達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迴避委員 0位，同意委員 9位，不

同意委員 0位。已達是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備查。   

（二）審議委員綜合評鑑說明： 

 委員 A:同意備查。 

 委員 B:同意備查。 

 委員 C:同意備查。 

 委員 D:同意備查。 

 委員 E:同意備查。 

 委員 F:同意備查。 

 委員 G:同意備查。 

 委員 H:同意備查。 

 委員 I:同意備查。 

 

四、 各審議案件結果彙整表： 

案由 審議案件 審議結果 備註 

1 
本縣歷史建築西螺戲院廢止登錄歷史建築

審議案。 
不同意廢止。  

2 
本縣歷史建築口湖國中折版校舍建築群廢

止登錄歷史建築審議案。 

不通過歷史建築登錄廢

止，更正以東棟教室、

工藝教室為登錄範圍。   

 

3 

本縣歴史建築北港糖廠之製糖工廠(含附屬

設施:煙囪及糖業鐵道)登錄範圍變更審議

案。 

同意通過。  

4 
舊重興派出所辦公廳舍古蹟、歷史建築、紀

念建築指定登錄審議案。 

同意登錄為歷史建築 

名稱為「舊重興派出所

辦公廳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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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為「衙署」 

5 
本縣歷史建築斗南車站修復再利用計畫修

正審議案。 

同意通過，總預算及構

材用料請再調整。   
 

6 
本縣歷史建築虎尾登記所、臺南地方法院虎

尾出張所宿舍擴大登錄範圍審議案。 
同意通過。  

7 

1. 本縣「西螺廖添德宅-前排六棟街屋及

後棟洋樓」、「斗南分局經管舊警備隊辦

公室及餐廳」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

列冊追蹤審查會議報告案 

2. 本縣「林內倉庫」、「林內鄉坪頂村清水

溪 1號工友眷舍」及「北港溪倒虹吸式

暗渠」文化資產價值評估現勘暨列冊追

蹤審查會議報告案 

3. 本縣「斗南鎮明昌段 239、239-1地號

上建築物」、「國有建物崙背 3 號倉

庫」、「東勢鄉公所經管學校教職員(眷

屬)宿舍等 4建物」、「四湖國中教學

行政大樓、專科教室右側」、「濁水發

電廠舊廠長宿舍」、「舊重興派出所辦

公廳舍」及「林內倉庫」文化資產價值

評估現勘暨列冊追蹤審查會議報告案 

同意備查  

 

五、 散會(18時 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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